
《中小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促进中小评估机构提高业务质量，指导中小评估机构加强质量控制和内部管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起草了《中小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为便于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以及相关部门、人士全面理解《指引》，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指引》的必要性

业务质量控制对于保证评估机构和评估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要求评估机构结合自身规模、业务特征、业务领域等因素，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评估业务质量，防范执业风险。具有证券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指南》，其他评估机构参照执行。在全国3000多家评估机构中，具有10名以下（含10名）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评估机构占75%。由于人员少、分工不足，《指南》中的一些规定在中小评估机构难以施行。需要针对中小机构特点提出质量控制要求。

评估行业经20多年发展，中小评估机构服务对象已延伸到各种性质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业务类型由法定评估业务拓展到各类咨询业务，服务区域已扩大到跨地区服务，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中小评估机构质量意识淡薄，内部控制流于形式，导致执业风险日益增加。为引领中小评估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制定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达到应有的控制目标，需要对中小评估机构专门提出质量控制要求。
二、起草的指导思想

《指引》在起草过程中，坚持以下指导思想：
1. 以《指南》为制定依据。基本概念、基本术语等与《指南》保持一致，并注重与相关法规、基本准则、其他评估准则相互衔接。

2.以质量控制八要素为核心，针对中小评估机构人员少，业务单一且业务量小等特点，对贯穿于中小评估机构执业全过程的质量控制进行规范。

3.分“机构管理”、“项目管理”两个层面，细化了部分重要内容，如评估计划质量控制方面；同时进行了必要简化，如人力资源规划方面的要求。另外，按照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则，结合中小评估机构主要特点，提供了若干参考表格，以贴近中小评估机构实际，实现可操作性。

三、起草过程

2011年9月，中评协组织成立由地方协会人员、中小评估机构高管人员、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组成的项目组。
项目组搜集国内外关于质量管理和控制相关文献资料以及相关行业质量控制准则、制度，对相关文献资料和准则、制度以及已经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进行分析、研究，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评估机构内部治理指引》和《指南》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采取了调查问卷、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实证分析等形式，多次进行专题调研，进一步了解了中小评估机构基本情况，厘清了中小评估机构主要特点，掌握了中小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方面的情况，摸清中小评估机构对《指南》的关注点和不适应的地方，确定了《指引》制定的总体思路。经过项目组多次研讨，几易其稿，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四、《指引》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指引》包括正文和附表两部分。

正文主要是中小评估机构在制定和完善本机构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时参考。正文由十章组成，各章的名称与《指南》各章的名称完全一致。

附表可以作为重要质量控制环节编制工作底稿的模板，这些工作底稿模板既是质量控制过程与结果的记录，又是业务工作底稿的组成部分，体现了质量控制与执业过程的有机结合。

五、《指引》的主要内容说明

（一）质量控制责任
1．明确中小评估机构最高管理层可以为一个人，有限责任制的可以为法定代表人，合伙制的可以为首席合伙人。

2．对项目负责人、项目审核人员、项目团队加以定义。

（二）职业道德
对强化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方式进行了细化。如要求新入职评估人员签署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承诺函，员工每年签署一次遵守职业道德的书面声明。

（三）人力资源
1．对《指南》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评估机构在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和程序时，应当考虑的内容”进行了细化。

2．对建立健全聘请专家和外部人员协助工作的制度和程序的内容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在评估业务实施和报告出具环节项目负责人对专家工作合理性进行分析的具体内容。

（四）评估业务承接
1．明确了评估业务承接环节应当考虑的内容，同时在设计的表格中明确了业务风险评价应当考虑的具体内容。

2．针对中小评估机构一般不设专门的业务洽谈人员的实际情况，未强调业务洽谈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

3．对导致变更、中止、终止业务约定书的情形应当采取的措施加以明确。

4．对中小评估机构之间共同执行某项评估业务所涉及的业务质量控制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五）评估业务计划
1．对评估计划的基本内容以及编制、审核、批准流程做出了具体规定；对评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重大调整处理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2．明确大型、复杂的评估业务应当编制详细的评估计划，项目负责人应当由股东（或者合伙人）、董事担任。
（六）评估业务实施和报告出具

1．明确由法定代表人（或者首席合伙人）或者首席评估师组建项目团队。

2．对《指南》在现场调查、评估资料收集和评定估算环节考虑的因素进行了细化。

3．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4．对解决疑难问题和意见分歧所采取的措施予以明确。

5．细化了项目负责人对团队成员的指导和监督的具体内容。

6．评估业务审核设计了两个层次，即项目审核人员和首席评估师，并且明确项目审核人员和首席评估师在进行审核时应当重点审核的内容。

7．对评估报告提交后存在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疵、错误等问题的具体处理措施予以明确。

（七）监控和改进
对根据质量控制和程序监控过程中发现的不同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改进措施予以明确。

六、重点关注的事项
（一）《指引》不替代《指南》。《指引》旨在为中小评估机构在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规范时指示方向、提供参考。力求体现《指南》的基本要求，尽量满足中小评估机构对质量控制具体操作的需求，但不一定涵盖《指南》的全部内容。

（二）《指南》中采用了质量控制体系、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提法。《指引》中未提及质量控制体系概念，采用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提法。

（三）《指引》不能替代中小评估机构的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中小评估机构应当考虑自身规模和业务特征等因素，参照本《指引》制定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

（四）《指引》明确了中小评估机构质量控制目标。

（五）《指引》未涉及中小评估机构质量控制组织机构的问题。中小评估机构在制定自身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时结合自身情况，考虑设立管理委员会，或者质量控制部门，或者分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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